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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審 核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編製 業務主管人員

主辦統計人員 

資料來源：本區公所經建課。 

填表說明：本表一式3份，1份送本府產業發展局，1份送本區公所會計室，1份自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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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統計範圍及對象：凡在本區境內種植雜糧及特用作物之耕地及其產量均為統計對象。 

二、統計標準時間：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事實為準。 

三、分類標準： 

    　(一)雜糧作物：包括甘藷、小麥、粟、飼料用玉蜀黍、食用玉蜀黍、蜀黍、其他糧食作物、大豆、花豆、紅豆、綠豆、其他豆類等。

    　(二)特用作物：包括茶葉、菸草、製糖甘蔗、食用甘蔗、落花生、芝麻、油菜子、樹薯、棉花、大甲藺、三角藺、香花作物、瓊麻、

    　(二)特用作物：其他特用作物(含向日葵、香水茅)等。 

四、統計項目定義： 

    　(一)特用作物：係指專供加工製造用之農產原料作物。 

    　(二)種植面積：指以收穫為目的而耕種之面積，包括無收穫之面積，但在途中改種其他作物者，列入其他作物面積計算。 

　    (三)收穫面積：指種植面積中扣除當期作因災害等原因致全無收穫之面積。 

　    (四)每公頃平均產量：產量 ÷ 收穫面積。 

　    (五)產量： 

              1.雜糧作物：甘藷按鮮塊根，飼料用玉蜀黍以脫粒乾仁，食用玉蜀黍以新鮮帶穗，大豆、花豆、紅豆、綠豆、其他豆類均以乾仁

              1.雜糧作物：為計算標準，鮮玉蜀黍乾燥脫粒率約為百分之五十。 

              2.特用作物：落花生以乾燥淨潔而帶殼者，芝麻、油菜子均以乾仁，瓊麻以乾燥纖維，大甲藺、三角藺以乾燥草，香水茅以乾茅

              2.特用作物：草，薄荷草以完全乾燥草，棉花以籽棉(實棉)為標準。 

　    (六)茶葉生產中茶菁對粗茶之比率為4:1。 

　    (七)香花作物專指純供製茶用者，不包括裝飾花卉。 

五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本區公所經建課依農情調查資料編製，編製資料與本府權責機關所發布之資料一致。 

六、編送對象：本表一式3份，1份送本府產業發展局，1份送本區公所會計室，1份自存。 

臺北市○○區雜糧及特用作物生產概況編製說明


